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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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04046124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校加強宣導防制校園霸凌及多元反映管道，並落實強

化各類別校園霸凌通報、處置及輔導作為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4月30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4005705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針對近日發生之網路霸凌事件，學校應結合「各級學校學

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」，適時運用朝會、週會或結合

相關課程實施機會教育（教學參考資料：防制校園霸凌法

治教育宣導動畫專區http://goo.gl/Cz2O1a），並結合校

務（行政）會議或研習等，持續提升導師知能與辨識處理

能力，共同預防校園霸凌事件發生。

三、整體防制校園霸凌最重要關鍵，係鼓勵學生在發現或是遭

受傷害時要勇敢說出來，可向導師、學校、家長、本局防

制校園霸凌專線（2959023）、市民服務信箱、教育部080

0-200-885專線、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留言板或其他管道（

好同學、好朋友）反映，或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，以利

學校協處與輔導，阻斷持續性之校園霸凌事件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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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學校知悉有疑似校園霸凌情事時，應積極面對處理並審慎

評估個案，若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所列

情形，應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

定，於24小時內向教育及社政主管機關通報，3日內召開

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，並於2個月內調查完畢；確認

成立校園霸凌事件時，應立即啟動霸凌輔導機制，持續輔

導行為人改善；確認不成立者，仍應依各校「教師輔導與

管教學生辦法」輔導學生改善偏差行為。

正本：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

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、臺南

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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